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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 助力“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解决新兴市场汇率波动频繁、小币种结算渠道不畅等

潜在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协同中国人民银行宁

波市分行，坚持“本币优先”，深入开展跨境人民币服务实

体经济三年行动，稳慎扎实推动涉外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经贸往来中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量扩面。2025 年，

宁波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超 1600 亿

元，同比增长 10.7%，涉及国家数量再增 4 个。

聚焦关键主体，研究跨境人民币结算可行方案

系统性梳理分析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结

算特点，并抓住国际结算规模较大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跨境

收支等结构指标，联合金融机构走访相关企业，研究跨境使

用人民币的可行性和操作方案。如宁波某大型汽车零部件集

团 2025 年投资设立泰国境外子公司，部分投资款计划使用

A 股募集资金，用于泰国的生产和向国内采购设备。宁波银

行组建总支行项目专群，为企业设计人民币对外投资及国内

采购的专项服务方案，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服务，助力

跨境资金收付提速。截至 2025 年末，该境外企业已汇回设

备采购款 4000 万元人民币。

抓牢重点领域，拓展跨境人民币应用场景

立足新能源汽车、化学化工、跨境出口电商等产业集聚

优势，推动人民币在项目融资、园区建设、设备采购、技术

服务、海运费支付等环节的跨境使用。积极推广“跨境人民

币贷款+境内采购款回流”的应用场景，协同相关部门，将

跨境人民币融资嵌入境外企业进口采购环节，支持“一带一

路”企业跨境资金往来中优先使用人民币。如中国农业银行

宁波市分行以出口买方信贷模式，向宁波某集团公司在印尼

的全资子公司发放 5800 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其向境内出

口企业采购模具及设备，节约境内企业汇率兑换成本与时间

成本，优化资金收汇流程。

优化服务机制，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提质增效

一是建立问题会商研究机制。指导银行自律机制会商外

汇便利化试点向本币结算转换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在坚持贸

易投资背景真实的前提下，给予“一带一路”企业跨境人民

币结算最大化便利。二是“一企一策”开展常态化走访对接。

组织金融机构开展企业走访，并根据涉外企业需求，量身打

造信贷融资、跨境结算、资金管理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

如宁波某大型有色金属企业 2024 年底启动泰国生产基地

投资，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通过海内外联动为企业提供开

户、资本项目登记、人民币政策咨询、人民币 ODI 业务方

案等全流程一体化解决方案及金融服务。2025 年该企业

ODI 项下已累计投资 1.83 亿元，并累计带动货贸项下人民

币结算 2.51 亿元。

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将协同中国人民银

行宁波市分行，积极推动全市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一带一路”

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需求，进一步丰富人民币使用场景，持

续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优化升级，帮助更多“一带一路”

企业在“走出去”进程中用足、用好本币结算，为助推宁波

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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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险比例因果关系规则的厘定与适用

（一）

〖摘要〗

长期以来，在海上保险纠纷中，近因原则被视为认定因

果关系的唯一标准，但由于其“全赔或全不赔”的刚性缺陷

难以公平处理复杂多因的理赔案件，引入比例因果关系规则

遂成为近来被关注和提倡的裁判取向。

然而我国《保险法》及《海商法》并未对因果关系相关

认定规则进行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裁判尺度严重参差。针

对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的争议，通过明确海上保险比例因果关

系规则的适用情形，结合典型案例，评析司法解释及最高人

民法院对该规则的立场和态度，剖析比例因果关系规则，论

证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适用该规则的可能性。

建议构建近因原则与比例因果关系规则相结合的因果

关系认定体系，同时明确比例因果关系规则不应扩大适用至

保险代位追偿案件，以期平衡保险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促进形成明确稳定的市场预期，助力我国航运业高质量发

展。

一、引言

2025 年 10 月 28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下称

“新修订《海商法》”)，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

修订《海商法》 虽并未具体规定海上保险案件的因果关系

认定规则，但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的修改内容中已体现

出了明显的合理配置海商活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倾向。

长期以来，海上保险的核心在于将航行活动的高风险转

由保险人部分或全部承担，因此保险合同中对承保风险与除

外风险的界定通常较为明确。实践中，风险是否构成保险责

任的触发事由及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的范围和界限均系于

因果关系的认定，其是贯穿海上保险理赔全程序的关键环

节。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均未明确规定因果关系认定的适用

规则及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无法统一，判决结果

常引发争议。因此，有必要从实务中总结经验，探索出一种

相对普遍适用且科学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以提高海上保险

案件审理的司法效率，进一步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航运强

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为准确界定事故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英国《1906

年海上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1906 ) 确立了

近因原则 (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并在司法实

践中长期遵循。

近因原则明确指出，只有当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保险事

故的直接原因所致，保险人才需承担赔偿责任，即法院需要

在众多可能的原因中选择一个作为法律 上的近因进行认

定。如果该直接原因属于承保风险的范围，则保险人需对全

部损失承担保险责任；如属于未承保风险或除外原因，则保

险人无须对损失承担责任。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关于近因原则

的直接规定，但在立法条文与保险实务中，近因理念始终有

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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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下称《保险法》) 第 2 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下称《海商法》) 第 216 条

第一款分别规定了保险和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在条文中采

用了“因其发生所造成的”“遭受保险事故造成”等表述，

表明当造成损失的直接原因是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保险

人才给予赔偿，这些规定体现出近因理念的影响。

同时，我国《海商法》中“海上保险合同”一章很大程

度上借鉴了英国《1906 年海上保险法》，而后者明确规定

了近因原则，从法的整体解释角度及新修订《海商法》合理

借鉴国际法律的修法思路来看，在我国的海上保险法中也应

当具有近因理念。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依据英美保险法近

因原则和相关学说就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认定，一直是我国海

事司法实践的倾向性做法。

例如，上海海事法院 ( 2019 ) 沪 72 民初 1141 号、

广州海事法院 ( 2016 ) 粤 72 民初 1031 号等海上保险案

件均采纳了近因原则判案。针对单一原因致损的情况，适用

近因原则能够高效分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责任。然

而，当导致损失发生的两个或多个混合原因分别属于承保事

项、非承保事项或除外责任范围时，因果关系链条的交错、

延展与类型多元便凸显了近因原则“非此即彼”的单一判断

模式的缺陷，因此需要引入其他规则使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加

灵活。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两大法系都在尝试引入比例因果关

系规则适用于保险纠纷的处理，即在多因一果场景下，依据

承保风险、未承保风险、除外原因对损害结果所施加的作用

力强度比例确定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近年来，我

国海事司法实践中采用比例因果关系规则的案例判决数量

逐渐增加，代表性的案例有 ( 2022 ) 津民终 327 号案、

( 2021 ) 最高法民申 4106 号案、( 2017 ) 最高法民再 413

号案以及 2025 年青岛海事法院审结的“宏某”轮船舶保险

理赔案。

-- 未完待续 --

海运大豆货损赔偿范围的确定（三）

三、2018 年 6 月 28 日“美嘉”轮第一次庭审

当天上午，厦门 CCIC 的检验人出庭接受质证。以下是

我们关于推算法的质证问题及检验人的答复的摘录：

问：采用数据推算法计算贬值率，有无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支持？

答：没有。是国检（CIQ）的检验经验公式。

问：在整个估算过程中，有无跟踪查看收货人的实际生

产加工工艺和过程？有无收集实际生产加工的相关数据?

答：没有。

问：第二步是确定豆粕产出率和毛豆油产出率，这个也

是完全理论推算的？酸价对毛油产出率是否有影响？

答：根据理论计算。酸价是大豆内部指标，对毛油产出

率没有影响。

问：计算结果的豆粕产出率为 74%， 毛油产出率为

21.32%, 是产量比对吗？本案大豆数量为 64220 吨，根据

您的计算结果，应当产出豆粕 47522.8 吨，产出大豆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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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2 吨，对吗？

答：对的。

问：第三步是计算精炼损耗，这个是指大豆原油进一步

深加工到精炼油过程中，减少的毛油重量占大豆毛油的比

率，即(大豆毛油重量-精炼油重量）÷大豆毛油数量，对吧 ？

答：对的。

问：精炼损耗率增加为 2.1%, 我们理解为酸价为 4.5

的 100 吨大豆毛油在精炼过程中比酸价为 1.5 的大豆毛油，

多损耗掉 2.1 吨毛油，对吗？

答：我们不是这么算的，如果算出了数值是这样就是了，

精炼损耗率的计算必须的。（注：此时检验人似乎发现我们

的问题将会与他最终折算大豆灭失吨数公式有关了，于是犹

豫不决了，辩解起来，说了许多，书记员没有完整记录下来，

但是，经我们多次追问“是”或“不是”，他作了肯定的答

复，庭审笔录作了如此记载）。

问：根据您计算的产出率，本船大豆应该产出 13692

吨大豆原油，那么因酸价上升导致的额外损耗为 287 吨大

豆原油，对吧？

答：精炼损耗率和毛油产出率是经验公式计算的。（注：

此时，检验人已完全明白再沿着他的报告推算逻辑问下去，

他最终得出大豆灭失总量的公式完全错误了，于是顾左右而

言他了）

问：是否公式的计算依据和推导过程你并不清楚？

答：是的，我只是套用公式，是国检（CIQ）一直沿用

的经验公式。

我们发现检验人已然意识到问题，开始回避我们的提

问，再问下去，他也不可能当庭承认数理逻辑推导错误。

于是，我们终止了询问。实际上，我们准备的后两个问

题是直击要害的：

1.根据推算的逻辑，因货损导致酸价升高，进而导致额

外的精炼损失为 287 吨大豆毛油，这就是受损大豆加工后

的最终损失，大豆毛油的价格每吨 5000 元，即经济损失为

1,435,000 元，而根据其报告的公式，这额外精炼损耗的

287 吨毛油却被折算成全船大豆灭失 6,325.61 吨，2000

余万元!

2.从数理关系看，CCIC 贬值计算公式的左右两边，完

全不对等：左边=损失的大豆重量右边= 大豆重量 X 精炼

损耗增加率÷毛油产出率（大豆毛油重量÷大豆重量） =

（大豆重量）2÷大豆毛油重量 X 精炼损耗增加率最基本的

算术原则，右边根本无法消解！因为，大豆和大豆毛油是两

种不同的物质。

-- 未完待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庄子 • 人间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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